
支持昌吉国家农高区现代农业产教联合体
高质量建设政策

（征求意见稿）

为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24〕20 号）要求，立足昌吉国家农高区统筹

协调、产业集聚、科研引领优势，破解产教融合资源整合、协同

联动、保障支撑等问题，结合农高区建设实际、主导产业需求及

联合体运行现状，紧扣建设标准与联合体建设方案（2025-2027

年），坚持政府统筹、产业聚合、企业牵引、学校主体，打通教

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聚焦五大核心任务，推动联合

体实体化、市场化、长效化运行，助力现代农业产业提档升级，

特制定本扶持政策。

一、昌吉国家农高区每年统筹安排专项经费，持续支持产教

联合体实体化运行，完善治理体系与动态管理机制，深入推进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重点支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联合开展科研攻

关、培育农业科技人才，推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二、支持联合体内各科研院校联合企业建设重点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高能级创新载体，推动平台开

放共享与协同攻关，严格落实国家及自治区现行的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优惠政策，降低研发

成本，提升科研效率。

三、支持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联合或独立申报各类科研项目，

争取专项资金支持。对在棉花纺织、种业、生物安全、智慧农业、



智能农机、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牵头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组建创新

平台、实现技术突破、转化重大成果的市场主体，按程序公开申

报、公平竞争、择优给予支持，提升区域农业科技联合攻关能力。

四、支持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强化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创新

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小巨人企业，构建全周期梯度培育体系，推动企业做强核心技术、

提升创新能级，打造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行业竞争力的

现代农业优质企业群。鼓励联合体等各类合作组织协同创新，同

等条件下参与培育支持。

五、支持建设数字化共享服务平台与人才供需平台，畅通人

才、技术、设备、成果对接渠道，动态发布《科技创新需求清单》

《科研成果供给清单》，同时支持中亚科技合作、国际交流及向

西开放平台建设。

六、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开展技术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成

果转化交易，支持建设中试基地、推动科研成果加快实现产业化

应用。

七、支持校企共建智慧农业、现代种业等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及实习实训基地、产业学院，鼓励企业、院校联合开展实训教学、

技能培训与科研实践，强化实训设施、课程体系建设，提升实训

服务保障与资源共享效率。

八、支持建立人才“互聘共享、双向流动”机制，精准对接产

业需求，共建复合型人才库，支持建设教学创新团队与技能大师

工作室，聘请产业导师、推进教师入企实践。

九、支持各类市场主体联合开发产业急需课程与新形态教材、



教学资源库，创新产教融合育人模式，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

量。

十、支持科技金融扶持，鼓励金融机构落实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科技信贷等服务业务，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吸引社会资本参

与联合体建设。

十一、昌吉国家农高区各相关部门强化统筹协同，将联合体

建设纳入重点工作部署，健全联动推进机制，在项目落地、行政

审批、要素保障、政策申报上实行一站式服务与直达快享；建立

考核激励挂钩机制，核心指标与资金分配、资源倾斜直接绑定。

十二、本政策由新疆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理

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 2 年，如遇上级政

策调整，按上级最新规定执行。


